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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开化县医疗保障制度体
系是什么？

答：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
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
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
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
救助制度。

（二）问：《衢州市医疗保障暂行办
法》适用范围？

答：本办法适用于衢州市行政区
域内的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及其监督管理服务机构
等。

（三）问：医疗保险的市级统筹模
式是什么？

答：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统一
政策、分级管理，统一标准、分级经办，
统一预算、分级负责的模式，逐步实现
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服
务一体的市级统筹。

（四）问：哪些单位和个人必须参
加职工医保？

答：各类所有制企业、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的全部职
工；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其他
按规定参保的人员。

（五）问：问：哪些人可以按灵活就
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

答：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
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衢州市户籍
（含持有本市居住证）灵活就业人员;
国家、省、市规定的其他人员。

（六）问：哪些人可参加居民医保？
答：具有衢州市户籍（含持有本市

居住证）的城乡居民；非衢州市户籍在
本市区域内就读的全日制中小学（幼
儿园）和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学生。

（七）问：怎么参加大病保险、生育
保险？

答：我市参加职工医保和居民医

保的人员，同时参加大病保险；参加职
工医保的在职职工，同时参加生育保
险。

（八）问：医疗保险费包括哪些？
答：医疗保险费包括职工医保费、

居民医保费、大病保险费、生育保险
费。

（九）问：医疗保险费征收工作由
哪个部门负责？

答：医疗保险费由税务部门负责
征收，其中在职职工的个人缴费部分
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按规定由政府
补助的医疗保险费、医疗救助资金，列
入当年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按规定
划拨。

（十）问：单位职工每月的职工医
保费缴费比例是多少？

答：在职职工每月按缴费基数的
2%缴纳职工医保费。

（十一）问：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的
职工医保费缴费比例是多少？

答：灵活就业人员每月按缴费基
数的10%缴纳职工医保费。

（十二）问：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
政策规定是怎么样的？

答：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
期间，按在职职工缴费费率和最低缴
费基数标准缴费，所需资金从失业保
险基金中列支。

（十三）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月
划入标准是多少？

答：在职职工为本人月缴费基数
的3%；70周岁以下退休人员为本人每
年 6月份养老金的 3.5%；70周岁及以
上退休人员为本人每年6月份养老金
的 4%；当年退休人员，首次核定的月
养老金为个人账户的划入基数。

若需进一步了解相关政策，可以
参看微信公众号《开化发布》1月 4日
文章《@开化人，2021医保新政！重点
亮点全给你划出来了~》。

2021年医保新政实施

2021年1月1日起，《衢州市医疗保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
《办法》有哪些政策亮点？开化医保待遇享受有变化吗？一起来了解。 记者 汪阳 徐泽欢

（一）做实政策市级统筹
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要求，在

办法中明确了我市医疗保障现阶段实
行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统一标准、分
级经办，统一预算、分级负责的模式，
逐步实现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
支、管理服务一体的市级统筹。

（二）双基数缴费改单基数缴费
从双基数缴费政策调整为单基数

缴费政策。规定用人单位以全部在职
职工工资总额之和作为职工医保的缴
费基数（即“单基数”），取消原用人单
位以全部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和退休人
员上年度基本养老金总额之和作为职
工医保缴费基数（即“双基数”）的政
策。统一改为单基数缴费后，化解了
原来部分历史遗留问题。

（三）实行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制度
从原来以实际缴费年限为准调整

为“实缴”+“视同”的制度。规范和统
一全市医保缴费年限相关政策，与全
省的政策和做法保持一致，使政策更
加合理。

（四）调整享受医保待遇的缴费年
限条件

从精算平衡、待遇合理性考虑，将
原来退休享受医保待遇的缴费条件
10 年、15 年、20 年的标准调整为 20
年、25年，使基金运行更加平稳可持
续，同时拉近和省内其他地市的缴费
年限差距。

同时设置过渡期，保前后政策平
稳，有利于降低政策调整带来的社会
影响，也有利于医保基金的筹集的使
用。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参保，在 2025
年12月31日前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
可以按 2020年 12月政策规定的缴费
年限条件享受医保待遇。2026年1月
1日起，统一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五）医疗待遇调整
医疗保险待遇调整主要包括住院

报销比例、门诊报销政策、异地就医经
转诊统筹区外先行自付比例标准、异
地就医经未经转诊统筹区外额外自付
比例标准等等。在待遇设置上，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确定保
障范围和待遇，确保办法实施后，参保
人员的医疗保障待遇与以往相比，保
持总体稳定。

1.职工医保住院待遇大幅提高。
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从 21万元调整为
35万元。

2.职工医保门诊待遇大幅提高。
三级、二级、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
例在原有基础上分别提高了 5%、
10%、10%。

3.居民医保住院待遇整体提高。
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在原有基础上
略有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从
15万元提高到25万元。

4.居民医保门诊待遇水平整体提
高。

一是提高居民门诊在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待遇水平，从原先
在二级及以上只能报销7元的门诊诊
查费调整为在实施药品零差率的三
级、二级分别可以报销20%、30%；

二是科学设置居民门诊起付标准
和提高最高支付限额从原先的 0-
1500元调整为100-1800元。

提高城乡居民的门诊最高支付限
额和增设起付标准，有利于将基金更
加科学合理地分配给更需要的参保人
员，切实提高居民医保门诊待遇。

5.助推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中医
科、精神科、儿科三类专科疾病在统筹
区内普通门诊就诊的，二级医疗机构
基金支付相应增加 5个百分点，三级
医疗机构基金支付相应增加 10个百
分点。

6.调整异地就医报销比例。
简化原先对异地就医报销比例的

规定，便于参保人员理解；未经转诊先
行支付比例从 20%调整为 15%，降低
社会反响。

对经转诊到市外三级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的，个人先自付 5%；到市外三
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个人先
自付20%。对未经转诊到市外三级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的，个人先自付20%；
到市外三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的，个人先自付35%。

7.统一大病保险政策。
统一全市大病保险政策，减少不

同群体的待遇攀比，同时确保原有医
疗待遇水平基本不变。

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仍为 2万元，
同时，按省里统一大病保险待遇的要
求，职工取消每月5元的缴费，补助标
准从 90%调整为 60%，基金最高支付
从35万元调整为25万元；居民补助标
准仍为 60%，基金最高支付从 15万元
调整为25万元。

虽然职工大病保险补助比例从
90%下降为 60%，大病保险待遇水平
下降，但是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从21万
元调整为35万元，参保人员的医疗待
遇从大病保险支出转移到住院待遇中
支出。

（六）生育报销政策调整
调整生育保险原先定额支付的模

式。办法规定参保人员因生育产生的
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
执行，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
革范围。

（七）提高医疗救助标准、向困难
群体倾斜

重点关注大病、重病和低保、低边
等特殊群体，增强对贫困群众基础性、
兜底性保障，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等情况发生。统一全市医疗救助对象
范围、待遇享受条件、待遇水平等。

适当提高救助待遇。住院救助比
例在省局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增加5个
点；救助对象年度住院救助封顶线从
8万元调整为10万元。

实行倾斜支付政策，符合医疗救
助条件医保参保人员，累计自负合规
医疗费用 5万元以上的部分，救助比
例提高5个百分点。落实大病保险倾
斜支付政策，医疗救助对象大病起付
标准降低 50%，补助标准提高 5个百
分点。

一、《衢州市医疗保障暂行办法》七大政策亮点 二、医保政策相关问答

有哪些亮点？待遇有何变化？请你来了解


